
一是辅导期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抵扣联、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应当在交叉稽核比对无误后，方可

抵扣进项税额。

二是主管税务机关对辅导期纳税人实行限量限额发售专用发票。实行纳税辅

导期管理的小型商贸批发企业，领购专用发票的最高开票限额不得超过十万元；

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 25 份。

三是辅导期纳税人一个月内多次领购专用发票的，应从当月第二次领购专用

发票起，按照上一次已领购并开具的专用发票销售额的 3%预缴增值税，未预缴

增值税的，主管税务机关不得向其发售专用发票。

预缴增值税时，纳税人应提供已领购并开具的专用发票记账联，主管税务机

关根据其提供的专用发票记账联计算应预缴的增值税。


